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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23〕31 号

关于做好 2022－2023（2）学期
期末课程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考试管理规定》（华师〔2014〕26 号）

要求和教学校历安排，现将期末课程考核工作安排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考试日期

第 18-19 周，即 2023 年 6 月 19 日-30 日。

（二）缓考日期

2023 年 9 月 9 日、10 日、16 日、17 日。

（三）考试铃声时间
铃声类型

时间
预备铃 发卷 考试开始 考试结束

上午 8:50 8:55 9:00 11:00

下午 14:20 14:25 14:30 16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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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开课单位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完成

本学期的教育教学任务和课程考核任务，组织教师按教学大纲要

求做好命题工作，课程代码相同的课程要求统一命题、统一考试

时间、统一成绩评定。

（二）必修课程原则上在考试周内完成课程考核，如需变更

考试时间或考试性质等，任课教师需在拟安排考试时间 1 周前填

报“课程考试计划调整申请表”，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批后，报教

务处备案。

（三）各学生所在学院须按要求安排充足监考老师，不超过

60 人的考场至少安排 2 名监考教师，超过 60 人的考场按照生师

比 30：1 标准安排监考老师，余数不足 30 人的，以 30 人计算，

每个考场主考必须由学校正式聘用的教职员工担任；确需委派研

究生或其他教职员工担任监考工作的，学院必须加强培训和管

理，且每个考场研究生监考人员最多只能 1 人。

（四）学生因病等无法正常参加考试的，需在考试前在教务

系统上完成缓考申请。

（五）2023 年 6 月 8 日前，各教学单位要在教学管理系统

完成期末考试时间、地点等信息设置，以便师生查阅。

三、考前准备

本学期期末考试宣传周时间为第 17 周（2023 年 6 月 12 日

至 16 日），请各学院保质保量完成如下工作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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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扎实开好考前 “三会”。即学院领导办公会、任课

教师和监考人员会、学生考风考纪教育会。

各学院要本着“以生为本”育人理念，按照“严肃、诚信、

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努力促进广大师生员

工对期末考试工作的重视和支持。要在考前“三会”中明确告知

与会人员，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

（ 华师〔2021〕144号）第二章“授予条件”中第五条之规定：

“品行端正，恪守学术道德规范，坚守学术诚信，在校期间无考

试作弊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”。

（二)积极营造考试氛围。各学院要充分利用课堂、宣传栏、

标语、网站等各种媒介，大力开展诚信教育和各类考风考纪教育

活动，进一步营造一种严谨、诚信、积极向上的良好考试氛围。

（三）各开课单位按每 50 名考生一份随机座位表的要求，

打印数量充足的随机排位座位表，在考试前 15 分钟张贴在考场

门口供学生查看，严格落实考试随机排位工作。

四、考试检查

（一）考前检查。教务处将于 17 周组织检查组对各教学单

位的期末考试常规工作进行检查，检查内容主要包括。

1.考试常规管理工作情况，如考前“三会”执行情况、命题

组织情况、考试安排情况、试卷印制及保密情况、试卷批阅安排

等环节。

2.学生考试纪律教育和考试氛围营造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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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务工作安排、学院考试巡查方案和各项应急预案，如考

生违纪应急处理预案等。

4.课室管理中心做好教学大楼的考试设施维护工作，尤其是

闭路监控设施的检测与维护工作。

（二）考中巡查。学校成立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,由教务处、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学校教学督导委员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学校考

试工作检查组，对全校期末考试考场工作进行现场巡查和通过闭

路监控系统巡查。

1.检查组将认真巡查并详细记录监考老师的监考工作状态

和学生的考试状态，发现问题将及时通报。

2.请各学院成立相应考试工作检查组，对本单位期末考试考

场工作的巡查与评估。

（三）考后抽查。下学期教学检查，教务处将组织对如下工

作进行抽查与评估。

1.试卷评阅规范及质量抽查。

2.课程成绩监控检查。

3.试卷归档情况抽查。

4.考试质量分析与评估等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《关于对新型冠状病

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的总体方案》要求，各学院加强师生卫

生健康教育，引导师生提高健康防护意识，保证身心健康地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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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，同时做好考试应急预案，保证考试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监考教师在考前须做好考场布置，随机排号，查验学

生身份证或学生证，宣读考试纪律，规范考试携带物品的放置，

禁止学生携带任何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进入考场等。

（三）考试期间监考教师应一前一后认真监考，不做任何与

监考无关的工作，从关心爱护学生角度出发，严肃考纪，严密监

控，重在预防，认真做好监考工作，严密监视考场，发现可疑情

况应及时予以警告和制止，避免考生违纪作弊现象的发生。

（四）考试结束时应要求考生统一停止答题、统一收卷、统

一离场、清点好各种考试资料，认真填写相关表格。

（五）一旦发生考生违纪或作弊现象，监考人员要及时收集

学生违纪或作弊相关证据材料，并要求违纪学生、监考员等相关

当事人签名确认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对考试违纪、作弊

学生，各学院必须及时作出处理，并在 24 小时内将相关材料上

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教务处。

附件：

1．致全校学生的一封信

2．关于进一步加强期末考试管理的若干重要工作指引

3．华南师范大学监考教师守则

4．华南师范大学学生考试规则

5．《考试作弊预处理意见告知书》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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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《课程考试计划调整申请表》

7．《华南师范大学期末考试命题审批表》

8．《考试试卷》首页模板

9．《考试答题卷》首页模板

10．《课程考试考场登记表》

附件不随文印发，请在教务处主页下载。

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

2023 年 6 月 5 日

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6 月 5日印发


